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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4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4

月14日-2016年4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2016年4月15

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2016年4

月14日下午15：00至2016年4月15日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江山路2829号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问泽鑫先生。

本次股东大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

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5名，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96,993,9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67.6216%，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投票。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以外的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993,9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540％，

其中现场股东2人，代表股份1,993,65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539%；参加网络投票股东1人，代表

股份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1%。

3、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7人，实到董事4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

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会议听取了独立董事王德宝先生关于2015年度述职报告，潘志强先生、孙勇先生因出差无法出席，

特委托王德宝先生代为述职。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审议通过《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3、审议通过《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4、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1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1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7、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公司及子公司间相互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度控股股东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次担保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问泽鸿先生（控股股东）、问泽鑫先生（控股股东兄长）在审议该

议案时进行了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

对股份300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非

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改公司<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由股东大会进行逐项审议。

逐项表决结果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2）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3）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4）发行对象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5）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6）限售期安排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7）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8）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9）滚存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0）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4、审议通过《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5、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报措施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6、审议通过《控股股东兼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保证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

承诺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7、审议通过《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保证公司填补即期回报措施切实履行的承诺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18、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赞成股份296,993,65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9%；反对股

份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赞成股份1,993,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0%；反对股份3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弃权股份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表决结果：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陈臻律师、张征轶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1、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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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一）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二）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4月15日（星期五）14:3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6年4月15日上午9:30－11:30，下

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2016年4月14日15:00至2016

年4月15日15:00。

（二）召开地点：长沙市芙蓉南路二段128号现代广场公司总部所在地。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会议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宋伟杰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8人，代表股份数为358,282,64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4074％。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1人，代表股

份数351,188,35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706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07人，

代表股份7,094,2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1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201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353,390,42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345％；反对3,608,

5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72％；弃权1,283,67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20,5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8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474,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7.7690％； 反对3,608,5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261％；弃权1,283,6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20,5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7049％。

（二）2015年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同意351,791,42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1882％；反对6,481,

41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090％；弃权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2,875,2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0.6975％； 反对6,481,41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1979％；弃权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6％。

（三）2015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53,257,82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975％；反对3,673,

7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54％；弃权1,351,07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30,3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7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341,6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6.3533％； 反对3,673,7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2222％；弃权1,351,0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3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245％。

（四）2015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353,308,12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116％；反对3,608,

54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72％；弃权1,365,97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30,3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1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391,98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6.8903％； 反对3,608,54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5261％；弃权1,365,9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30,3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5836％。

（五）关于续聘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353,436,3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74％；反对3,458,

5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53％；弃权1,387,67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59,9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20,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2596％； 反对3,458,59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251％；弃权1,387,6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59,9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53％。

（六）关于续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353,436,3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74％；反对3,458,

5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653％；弃权1,387,67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17,5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520,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8.2596％； 反对3,458,59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9251％；弃权1,387,6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7,5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8153％。

（七）关于申请发行超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353,138,0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41％；反对3,596,

4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8％；弃权1,548,07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130,8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1％。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21,9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0749％； 反对3,596,49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8.3974％；弃权1,548,0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30,8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278％。

（八）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353,545,379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78％；反对3,388,

49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58％；弃权1,348,773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17,59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76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629,23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9.4233％； 反对3,388,491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6.1767％；弃权1,348,77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7,59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4000％。

本项特别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

过。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刘桂良、包群、栗书茵分别作2015年年度述职报告。

述职报告全文详见2016年3月23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江帆、杨帆

（三）结论性意见：现代投资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及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 会议的表决方式及程序等事宜， 均符合 《公司法》、《证券

法》、《规则》、《网络投票指引》、《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相关决议真实、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湖南人和人律师事务所《关于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见证

意见》。

特此公告。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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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一五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6年4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6年4月15日（星

期五）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14日15：00�

至2016年4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办公楼A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孙贵臣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266,463,9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859%。

其中：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66,180,9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443%。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计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83,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计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86,176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了表决，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201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6,463,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86,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二）审议通过《201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6,463,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86,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三）审议通过《201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266,463,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86,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266,463,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86,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五）审议通过《2015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266,463,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86,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1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6,463,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86,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七）审议通过《关于2016年综合授信额度计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66,463,93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如下：同意286,1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所持股份的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哲、侯阳

3、结论性意见：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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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筹划转让持有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权方面的重大事项，公司于2016年2月5日申请股票停

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6年2月6日披露的《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停牌

公告》。2016年2月19日，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于

2月19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详见《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停牌公告》。 2016年2月26日、3月4日， 公司分别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进展公告。2016年3月5日，公司披露了《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组

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公告》，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将在停牌期满后继续停牌，并承

诺在累计不超过3个月的时间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即最晚将在2016年5月5日前

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2016年3月12日、3月19日、3月26日、4月2日以及4月9

日，公司披露了《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次重组本公司拟收购长沙韶光半导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韶光” ）、威科

电子模块（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科电子” ）、成都创新达微波电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成都创新达” ）三家公司100%股权，三家标的公司主要从事集成电路相关

业务。交易对手方包括上海典博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刘国庆、周开斌等。公司拟聘请东兴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独立财务顾问。

目前，中介机构正在开展尽职调查等工作，公司会同本次重组的相关方就项目的具

体方案进行沟通、论证、协商，公司积极推进此次重大事项的各种工作。由于相关工作还

在进展过程中，重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

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具体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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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6年4月15日下午14:00至16: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6年4月14日—2016年4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6年4月15日上

午9：30� 至11：30，下午 13：00� 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6年4月14日下午3：00至4月15日下午3：00。

2、现场会议地点：昆明市春城路276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万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出席并主持本次股东

大会现场会议，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半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由董事马策先生主持。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

份数为181,165,1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4.895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74,

810,4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2.6191%。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人， 代表股份6,354,69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63％。

4、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2,

422,2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9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

代表2人，代表股份6,067,5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35%。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6,354,6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63％。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并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81,165,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2015年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81,165,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2015年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81,165,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81,165,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81,165,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12,422,2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6、审议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2015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81,165,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股份12,422,211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7、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股份181,165,1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00.0000%；反对股份0股；弃权股份0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杨勇先生、杨先明先生、和国忠先生分别作了述职报

告。 公司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2016年3月24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王晓东、冯楠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

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股东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见2016年4月16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昆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云南盐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000732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2016-35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第

七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15年11月2日召开的2015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65,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 到期归还到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详见公司2015-101号、

2015-104号、2015-108号、2015-117号公告）。

2016年4月15日， 公司已将上述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65,000万

元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同时，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

了公司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600170

股票简称：上海建工 编号

:

临

2016-038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工程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建工” 或“公司” ）收到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卫星厅及捷运车站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的中标

通知书，中标价为人民币457,065.3046万元。

该工程位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站区范围内， 选址于现有T1、T2航站楼南

侧、一跑道与二跑道中间、通过垂直联络滑行道与现有航站区南北相隔。 该工程

计划工期为1,088日。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268

证券简称：松发股份 公告编号：

2016

临

-022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证券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廖少

君女士的通知，其已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购证券业务交

易，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廖少君女士因个人资金需要，将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5,280,

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6%）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期限为1年的股票

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 本次业务初始交易日为2016年4月12日， 约定购回日期为

2017年4月12日，相关手续已办理完成。 股份质押冻结期限自2016年4月12日起至

廖少君女士与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之日止。

截至本公告日，廖少君女士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5,2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6%，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5,280,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6%。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565

证券简称：上海绿新 公告编号：

2016-014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

会议于2016年4月15日(星期五)上午10:00时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到董

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丹先生召集，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6年向有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并提

交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根据公司2016年度的经营需要及市场行情变化，结合财务状况，公司拟向下列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拟向 “上海农商银行普陀支行” 申请人民币60,000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主要用于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期限为12个月，该综合授信额度采取信用

方式，不需提供担保。

投票结果：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绿新包装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5日


